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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

农历甲辰年正月十八
星期二 27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王椰萍 叶奎

“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

门！”2月26日上午，在广州开往宁波的

K210次绿皮火车上，一场专为务工人

员准备的列车招聘会热闹开张。

K210次途经广东、江西、浙江三

省，节后有大量广东、江西籍旅客赴浙

务工。当天，来自杭州、宁波、湖州等地

的9家大型企业带来了1000余个招聘

岗位，冲刺企业首季开门红。

“职等你来”好忙

上午8点52分，K210次停在金华

站台，记者跟随手拿招聘展板的企业负

责人上了列车。

“坐着火车找工作”“奔向共富”“职

等你来”……列车顶、车窗处，早已贴好

各色招工标语。走入6号餐车车厢，餐

桌已被布置为“招聘展台”，企业负责人

们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湖州南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的潘蕾熟练地拿出企业宣传册

摞在桌上，又摆上“龙”样式玩偶等小礼

品，“这是我来火车上招聘的第二年，流

程很熟悉了。”

列车匀速前进，9家企业拿着自家

展板和标语在各个车厢穿行，“来我们

这里看看，我们有五险还包住宿。”“师

傅，我们有节日福利，还有职工健康体

检。”“年轻人，我们这里机会多，专业技

能提升培训助你成长成才”……

不少乘客被吸引到了 6 号

车厢，从湖北来宁波的唐阿姨

就是其中之一。座位在

4 号车厢的她费了好大劲才穿过拥

挤的人群，“我想给我儿子看看有没

有适合的工作，他今年 24岁。”走了

一圈，拿了一叠宣传册子，问清楚各

企业的联系方式，唐阿姨满意地回去

了。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的大一学

生小盛和同学一起坐火车回学校报到，

赶上招聘会，几个人兴冲冲跑了过来，

“第一次听说火车上找工作的。我们顺

道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为之后的实

习找准方向。”

实现双向奔赴

餐车一端，一面背景墙、三架手机，

列车临时直播间同时开启“直播带

岗”。杭州客运段通过网络直播，当日

在所属普速T111次、K465次、K530

次、K4174次等列车上设置分会场，同

步开展招聘会，向旅客提供招工信息与

咨询。杭州铁路公安处民警还在现场

开展法律咨询。

“下车门就能进厂门”不是说说

的。去年，潘蕾在列车上派发宣传册

子后吸引了二三十个人应聘，而且幸

运的是，他们招到了一名注册安全工

程师，专业对口，又是企业急需人才，

“现在做得很好。东北人，打算在湖州

定居了”。所以她对今年招人信心更足

了。

下午1点，列车还未到终点，浙江

南泵流体机械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马月

红就已接到了4通前来咨询招工信息

的电话。接受咨询、介绍岗位，第一次

来参加招聘会的马月红有点忙不过来，

“本以为能帮着宣传就够了，没想到效

果这么好！”

当天，现场向9家企业咨询的旅客

约600人，有初步意向并填写用工信息

表的167人。看着眼前忙碌的景象，列

车招聘会的发起人、杭州客运段甬广车

队队长陈美芳开心地笑了。

打造“共富列车”

从春节前开始准备，到与省总工

会、德清县总工会及各家企业对接，

选择招工的优质企业，再到车厢布

置、流程安排，陈美芳忙个不停，“我

们此前做过调查，所辖客运段的节后

返程旅客中有 20%以上还没找好工

作，所以我就想把企业请上车，让企

业和旅客通过列车这个平台双向选

择。”

今年是举办列车招聘会的第四

年，参与面越来越广，岗位也从制造

业到服务业，从普通蓝领到管理岗，

旅客的选择越来越丰富。“下一步，

我们想把列车招聘常态化，在列车

服务台设置招聘服务岗位。”陈美芳

表示。

据悉，杭州客运段自 2021 年起

在甬广列车上举办列车招聘会，前

三年已接待 1300 人到现场咨询，

312 人表示有意向，74 人当场填写

招聘信息表，还有很大一部分旅客

在招聘会后通过拨打招工热线

找到工作，打造实实在在的“共

富列车”。

列车还未到终点，人事经理已接了4通电话

下车门就能进厂门，新春招聘会开在“共富列车”上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章文 周琴

本报讯“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

位，欠下高额停车费，车主被诉至法庭。

但在法庭上，车主却认为，这笔高额停车

费不该全由自己承担。这笔费用到底该

怎么付？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这样一起因“僵尸车”拖欠停车费而

产生的合同纠纷案。

去年7月，经营收费停车位的某公司

将车主王某诉至柯城法院。原来，2019年

10月至2022年2月，王某名下的一辆面包

车在该公司经营管理的停车位内多次且长

期停放，共产生27142元停车费未支付。

因此，该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支付。

庭审中，王某不否认车辆长期停放的

事实，也认可按收费标准计价的数额。但

他提出，自己的车辆已接近报废，停车费

的数额已超过车辆的价值，收费公司也未

及时通知其停车费的数额，如果及时通知，

不会产生如此高额的费用。同时，原告也

负有清理“僵尸车”的义务，应当承担一部

分责任。某公司不否认未及时通知到王

某，但认为该车辆为王某所有，其长期占用

公共停车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停车费。

经查明，王某的这辆面包车确实较为

破旧，27142元停车费中，绝大部分是在一

个车位中产生，且该车辆在这一个车位一

年多的时间里都未移动过。

法院审理后认为，路边泊位收取停车

费的目的是为实现驾驶人合理时间停车

使用，鼓励即停即走，避免“僵尸车”“广告

车”等车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提高车

位周转使用效率。王某作为车辆所有权

人，是自己车辆的第一管理责任人，其车

辆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应当对承担停车费

有相应的预期，负有支付停车费的义务。某

公司被授权经营公共停车位，在收取停车费

的同时，也负有加快车位的周转效率、避免

公共资源被长期占用的义务。虽然原告并

非执法部门，无权直接对车辆采取措施，但

对该类影响市容市貌的车辆，可以及时通知

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驶离，或者及时通知相

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但此案中，原告放任

案涉车辆近两年停放在同一位置占用公共

资源，属于未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行

为，应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综合案情，法院判决车辆所有权人被

告王某对停车费承担70%的责任，原告某

公司承担30%的责任。一审判决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

承办法官介绍，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服

务是通过经济杠杆来规范城市道路，让公共

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的一种举措。对于“僵

尸车”，《衢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八条规定，“在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

位连续停放三十日以上且影响市容环境卫

生的废、旧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按照法定职权责令

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十日内移离；拒不

移离或者无法通知到车辆所有人、管理人

的，将车辆移至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并告知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申领。”根据停车

记录中的照片，案涉车辆较为破旧，明显对

市容造成了负面影响。原告虽然并非行政

职能部门，但可以及时通知车辆所有人或管

理人驶离，或者及时通知相关行政机关作出

处理，做到“还路于民、还位于民”。

“僵尸车”停了2年多产生2.7万余元停车费
车主和公共停车位经营者，谁来买单？


